
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基本服务价目表

序

号

收费

类别
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适用对象 文件依据 生效日期 优惠政策

政府定价

1

人民

币基

本结

算类

支票工本费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

客户的支票凭证
每份 0.4 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
国家发改委、

中国银监会

《关于印发商

业银行服务政

府指导价政府

定价目录的通

知》（发改价格

[2014]268 号）

2014年 8月 1

日

2021 年 9月 30 日

起暂停收取

2 支票挂失费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

办理支票挂失
按票面金额 0.1%（不足 5元收取 5 元） 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021 年 9月 30 日

起暂停收取

3 本票工本费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

客户的本票凭证
每份 0.48 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017 年 8 月 1 日

起暂停收取

4 本票挂失费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

办理本票挂失
按票面金额 0.1%（不足 5元收取 5 元） 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017 年 8 月 1 日

起暂停收取

5
银行汇票工

本费
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

客户的银行汇票凭

证

每份 0.48 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2017 年 8 月 1 日

起暂停收取

6
银行汇票挂

失费
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

办理银行汇票挂失
按票面金额 0.1%（不足 5元收取 5 元） 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017 年 8 月 1 日

起暂停收取

政府指导价

7

人民

币基

本结

算类

支票手续费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

办理支票业务
每笔 1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
国家发改委、

中国银监会

《关于印发商

业银行服务政

府指导价政府

定价目录的通

知》（发改价格

[2014]268 号）

2014年 8月 1

日

8 本票手续费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

办理本票业务
每笔 1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017 年 8 月 1 日

起暂停收取

9
银行汇票手

续费
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

办理银行汇票业务
每笔 1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017 年 8 月 1 日

起暂停收取

10

个人跨行柜

台转账汇款

手续费

通过柜台将个人客

户的资金从本行账

户（不含信用卡）

转移到其他银行

（含同城和异地）

的账户。通过大小

额、农信银系统汇

款

0.2 万元以下（含 0.2 万元），每笔 2 元；

0.2 万—0.5 万元（含 0.5 万元），每笔 5 元；

0.5 万—1 万元（含 1万元），每笔 10 元；

1万—5万元（含 5万元），每笔 15 元；

5万元以上，每笔按汇款金额的 0.03%收取，

最高收费 50 元。

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个人向救灾专用

账户捐款的跨行

转账手续费免收

11

对公跨行

（含柜台、

网银）转账

汇款手续费

通过柜台（及网银）

将对公客户的资金

从本行账户转移到

其他银行（含同城

和异地）的账户。

通过大小额、农信

银系统汇款。

1万元以下（含 1 万元），每笔 5 元；

1万—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，每笔 10 元；

10 万—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，每笔 15 元；

50 万—100 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，每笔 20 元；

100万元以上，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.002%收取，

最高收费 200 元。

对公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1.人民币活期存

款（不含保证金）

季日均达到 150

万元以上信贷对

公客户、对公客户

5万元以下（含 5

万元）网银转账，

均免收转账手续

费。

2.异地支行企业

网银用户免收转

账手续费。

3.新开网银客户

免首年交易手续

费；次年收费按照

收费标准 8 折收

取。

4.小微企业及个

体工商户柜台跨

行转账，10 万元

（含）以内，实行

9折优惠。

12
个人现金汇

款手续费

将个人客户现金汇

入异地本行账户或

汇入其他银行（含

同城和异地）的账

户

每笔按汇款金额的 0.5%收取，最高收费 50 元。 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个人向异地本行

账户现金汇款免

收手续费



13

个人异地本

行柜台取现

手续费

通过异地本行柜台

（含 ATM）为本行

个人客户办理取现

业务（不含信用卡）

每笔按取现金额的 0.5%收取，最高收费 50 元。 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免收手续费

市场调节价

14

人民

币基

本结

算类

进账单工本

费
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

客户的进账单凭证
每本 2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4年 8月 1

日

15
解款单工本

费
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

客户的解款单凭证
每本 2.2 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16
结算业务申

请书工本费
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

客户的用于办理电

汇、本票、银行汇

票的结算业务申请

书凭证

每本 3.5 元 对公、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17
同城跨行转

账手续费

苏州同城范围内，

通过大小额系统办

理转账汇款业务收

取的手续费。对公

使用转账支票，对

私使用进账单。

进账单每笔 2元；

转账支票每笔 2.5 元。
对公、个人客户

参照政府指导

价，由苏州银行

业协会统一规

定

2019 年 11 月

25 日

2021 年 9 月 30 日

至 2024 年 9 月 30

日，小微企业及个

体工商户柜台使

用转账支票做苏

州同城范围内跨

行转账，10 万元

(含)以内，每笔

2.25 元。异地机

构执行当地人民

银行标准。

18
苏银通业务

手续费

依托苏州市同城清

算系统，跨行办理

同城范围内个人银

行结算账户之间转

账和现金存取款业

务的手续费

现金通存通兑业务：代理行向客户收取业务金

额的 0.5%，不高于 50 元的手续费；

转账通存通兑业务：代理行向客户收取手续费

每笔 2 元。

个人客户

参照政府指导

价，由苏州人民

银行统一规定

2014年 8月 1

日

收付双方有任何

一方为“养老金账

户”，代理行免收

客户手续费

19

农信银跨省

通存通兑手

续费

通过农信银系统办

理的跨省通存通兑

业务

1、现金通存业务：每笔按汇款金额的 0.5%收

取，最高 50 元；

2、转账通存业务：

0.2 万元以下（含 0.2 万元），每笔 2 元；

0.2 万—0.5 万元（含 0.5 万元），每笔 5 元；

0.5 万—1 万元（含 1万元），每笔 10 元；

1万—5万元（含 5万元），每笔 15 元；

5万元以上，每笔按汇款金额的 0.03%收取，

最高收费 50 元。

3、通兑业务：按费率 3‰的标准收取，每笔下

限 2元，上限 50 元。

个人客户

参照政府指导

价，由省联社统

一规定

2014年 8月 1

日

省内通存通兑业

务免收手续费

20
银行承兑汇

票手续费

向签发银行承兑汇

票的客户收取手续

费

按票面金额的 0.05%收取； 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23 年 12 月

1 日

21
银票敞口风

险管理费

向对公客户提供银

行承兑汇票敞口服

务

按银票敞口金额的 0-3.37%收取，具体收费标

准以协议为准。
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24 年 5 月

22 日

收费对象不含

小微企业（按工

信部划型标准）

22

人民

币基

本非

结算

类

询证函手续

费

向个人或对公客户

提供函证证明

单位 100 元/份；个人 50 元/份。

邮电费 22.5 元另收
对公、个人客户

《江苏省农村

信用联社收费

标准》、《商业

银行服务价格

管理办法》

2022 年 5 月

20 日

23
存款证明手

续费

向个人或对公客户

提供证明其存款情

况的凭证

单位 40 元/份；个人 10 元/份。 对公、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宿迁地区单位

客户免收

24
验资证明手

续费

为对公客户出具用

于验资的证明
每份 200 元 对公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5
存单（折）

挂失手续费

为个人客户办理存

单或存折挂失
每笔 5元 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6

对公印鉴变

更或挂失手

续费

为对公客户办理印

鉴变更或挂失手续
每笔 5元 对公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

27 托收邮寄费

为对公或个人客户

办理汇票到期托收

邮寄业务

邮电费 22.5 元∕笔，

手续费 1 元∕笔。
对公、个人客户

《邮政局收费

标准》、苏信联

发[2007]60 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8
承兑汇票查

询费

为对公或个人客户

办理承兑汇票查询

业务

30 元∕份 对公、个人客户
苏信联发

[2007]60 号

2014年 8月 1

日

29
单位结算账

户开立

客户申请开立单位

结算账户
200 元/户 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9年 9月 1

日

2020 年 3 月 30

日起暂停收取

30

电子

银行

业务

网银 UK工本

费

为对公或个人客户

办理网银业务出售

给客户的 UK 工本

费

一代 UK 每个 25 元；

二代 UK 每个 30 元。
对公、个人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9年 7月 1

日

1.新开对公或个

人客户免收工本

费；

2.2021 年 9 月 30

日至 2024 年 9 月

30 日，小微企业

和个体工商户免

收 UK 工本费。

31 网银证书费 网银业务证书服务
个人每张每年 5元，

企业每张每年 100 元。
对公、个人客户

2019年 7月 1

日

1.个人客户全免；

对公客户第一年

免收；

2.2021 年 9 月 30

日至 2024 年 9 月

30 日，小微企业

和个体工商户证

书费调整为 50 元

/年。

3.异地支行企业

网银用户证书延

期免收证书费。

32 个人令牌

为客户办理手机银

行业务出售给客户

的令牌工本费

25 元/个 个人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9年 7月 1

日

个人新签约手

机银行免收

33
蓝牙 KEY 工

本费

用于存放个人证

书，实现个人网银、

手机银行转账交易

签名认证。

50 元/个 个人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21 年 12 月

1 日

新签约客户免

收

34

银行

卡业

务

银行卡年费
提供的银行卡年服

务费
10 元∕卡∕年 个人客户

《中国人民银

行、中国银联银

行卡业务收费

标准》、《商业

银行服务价格

管理办法》

2014年 8月 1

日
免收年费

35
新（补、换）

发卡工本费

提供银行卡新发、

补发、换卡业务
5 元∕卡 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金卡免收

36
银行卡挂失

手续费

提供银行卡客户挂

失业务
5 元∕卡 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金卡免收

37

境内同城

ATM 跨行取

现手续费

境内同城 ATM 跨行

取现
3.5 元∕笔 个人客户

2021年 8月 5

日

金卡客户免收、

市民卡客户在

境内具有银联

标识的ATM机上

交易免收、异地

支行银行卡在

同城他行ATM取

款，每月前 5笔

交易免收手续

费。

38

境内异地

ATM 跨行取

现手续费

境内异地 ATM 跨行

取现
3.5 元∕笔 个人客户

2021年 8月 5

日

39

境内同城

ATM 跨行转

账手续费

境内同城 ATM 跨行

转账

转账金额≤1万元，3 元∕笔；

1万元＜转账金额≤5 万元，5元∕笔；

5 万元＜转账金额≤10 万元，8 元∕笔；

转账金额 > 10 万元，10 元∕笔。

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40

境内异地

ATM 跨行转

账手续费

境内异地 ATM 跨行

转账
按交易金额的 1%，最低 5元，最高 50 元∕笔。 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

41

境外 ATM 跨

行取现手续

费

境外 ATM 跨行取现
按交易金额的 1%+15 元，最低 16 元，最高 65

元∕笔。
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金卡客户免收

42

境外 ATM 跨

行查询手续

费

境外 ATM 跨行查询 4 元∕笔 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金卡客户免收

43

农民工银行

卡跨行取款

手续费

专为农民工银行卡

提供的跨行取款业

务

按取款金额的 0.8%收取，最低 1 元，最高 20

元。
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44
短信通知服

务费

为客户账户交易、

余额变动提供短信

通知服务

个人：2 元/卡（折）/月；

对公：10 元/户/月

个人客户、对公

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9年 4月 1

日

存折、金卡、市

民卡、金鲁班卡

客户免收

45

金融

IC卡

业务

年费
提供的金融 IC 卡

年服务费
10 元∕卡∕年 个人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4年 8月 1

日
免收年费

46

新开卡、补

（换）卡工

本费

提供金融 IC 卡新

发、补发、换卡业

务

20 元∕卡 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IC 卡新开、磁条

卡补（换）IC 卡

目前为免费优

惠期，IC 卡补

（换）IC 卡收取

工本费

47 挂失手续费
提供金融 IC 卡客

户挂失业务
5 元∕卡 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48

尊老卡补

（换）卡工

本费

提供尊老卡补发、

换卡业务
10 元/卡 个人客户

2022 年 1 月

25 日

新开卡免收工

本费

49

跨行电子现

金指定账户

圈存手续费

提供跨行电子现金

指定账户圈存业务
0.5 元∕笔 个人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50

跨行电子现

金非指定账

户圈存手续

费

提供跨行电子现金

非指定账户圈存业

务

0.9 元∕笔 个人客户
2014年 8月 1

日

51

信用

卡业

务

年费
为信用卡客户提供

的年服务费

普通卡、电子信用卡、520 主题卡：主卡 80

元/年，附属卡 40 元/年（首年免年费，首年

刷满 1 次免次年年费，以此类推）；

金卡：主卡 100 元/年，附属卡 50 元/年（首

年免年费，首年刷满 1 次免次年年费，以此类

推）；

白金卡：1500 元/年，附属卡 800 元/年（首年

免年费，首年刷满 12 次或者消费金额大于等

于 36000 元免次年年费，以此类推）；

持卡人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公务卡普卡、公

务卡金卡、乐悠

金卡、乐悠金电

子卡、随用金电

子卡、随用金

卡、京东联名

卡：卡片有效期

内免收年费

52 透支利率
提供取现和转账服

务时收取

透支金额日利率万分之三点五（即年化利率

12.775%）。透支利率采用单利方式计算。
持卡人
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53 违约金

因持卡人未在到期

还款日前偿还最低

还款额而收取的费

用

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% 持卡人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公务卡普卡、公

务卡金卡免收

54

预借现金手

续费（含 ATM

和透支转

账）

持卡人使用信用额

度透支取现时收取

境内本行、他行：交易金额的 1%，最低 10 元；

境外：交易金额的 2%，最低 20 元 。
持卡人
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公务卡普卡、公

务卡金卡免收

55

溢缴款提取

手续费（含

ATM 和转账）

持卡人提取溢缴款

时收取

境内本行：免费；

境内他行：交易金额的 1%，最低 4元/笔；

境外：交易金额的 1%，最低 12 元/笔。

持卡人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公务卡普卡、公

务卡金卡免收



56 挂失费
为持卡人提供信用

卡挂失服务
30 元/卡 持卡人
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白金卡、公务卡

普卡、公务卡金

卡免收

57 补换卡费
为持卡人提供信用

卡补换卡服务
20 元/卡 持卡人
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到期换卡免费，

白金卡、公务卡

普卡、公务卡金

卡免收

58 调单费

为持卡人提供调阅

POS 签购单副本服

务

10 元/单 持卡人
2021 年 10 月

28 日

公务卡普卡、公

务卡金卡免收

59
OBU 设备工

本费

为持卡人提供苏通

卡业务出售 OBU 设

备工本费

180 元/台 持卡人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8年 7月 1

日

新签约客户免

收工本费（不包

括人为损坏或

超过质保期 2年

更换 OBU 设备）

60
代理

业务

代理业务手

续费

为第三方单位办理

代理业务，如水、

电、天然气、有线

电视、移动话费、

黄金、保险、基金

等业务。向第三方

单位收取

按与第三方单位签订的协议标准收取

（不另向客户收取）
对公客户 协议约定

2021 年 12 月

22 日

61

互联

网收

单业

务

商户结算手

续费

为商户办理互联网

收单支付服务

按与第三方单位签订的协议标准收取
特约商户 协议约定

2018 年 3 月

15 日

62

特约

商户

业务

特约商户刷

卡手续费

向特约商户提供刷

卡支付服务

借记卡刷卡单笔 0.5%，封顶 20 元；

贷记卡刷卡单笔 0.6%，不封顶。
特约商户 协议约定

2016年 9月 6

日

2021 年 9 月 30

日至 2024 年 9

月 30 日，借记

卡刷卡单笔费

率为 0.45%，封

顶 20 元；

63

保函

业务

保函业务服

务费

投标保函

1‰-2.5‰∕季，最低收费额 500 元∕季。(在

线分离式保函按每笔开立金额的 1‰-5‰）根

据业务风险水平、担保等确定具体费率标准。

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64 履约保函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65 预付款保函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66 留置金保函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67 质量保函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68 维修保函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69 付款保函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70 其它非融资类保函 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71 融资性保函
5‰-7‰∕季，最低收费额 1000 元∕季。根据

业务风险水平、担保等确定具体费率标准。
对公客户
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72 保函修改

每笔 200 元

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73 保函通知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74 保函提前注销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75 代理索赔 索赔金额的 1‰，最低 1000 元，最高 5000 元。 对公客户
2020 年 2 月

20 日

76
信贷

委托贷款手

续费

向委托发放贷款单

位收取的手续费
按委托贷款金额的 1‰—5‰ 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2016年 8月 1

日



业务 法》
77 国内保理费

办理保理业务收取

的保理费
按受让应收账款的 3‰—5‰ 对公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78
银团贷款相

关费用

按实际履行职责收

取的相关费用
根据协议约定 对公客户

2014年 8月 1

日

79

其他

服务

资产服务费
为资产证券化提供

相关贷后服务
不超过发行金额的 2%，具体按协议约定 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行服

务价格管理办

法》

2023年 5月 7

日

80 账户监管费
为客户账户监管资

金进行管理和监督
不超过监管账户金额的 2%，具体按协议约定 对公客户

2023年 5月 7

日

81
理财直融工

具管理费

发行理财直融工具

管理费用

发行金额的 0%-1%，由发行人和发起管理人协

商确定
对公客户

2020 年 12 月

26 日

82
债权融资计

划承销费

债权融资计划发行

承销服务相关费用
按承销规模的 0.05%-1.5%收取或协商收取 对公客户

2022 年 3 月

15 日

83 业务推介费

向金融机构或具有

资质的服务机构推

介业务

根据协议约定收取
金融机构及具有

资质的服务机构

2024 年 10 月

1 日

84
存金业务手

续费

办理积存金业务，

包括定期积存、主

动积存、赎回服务

积存、赎回金额

的 0.5%
个人客户

2025 年 9 月

30 日

85
银企直联

服务费

为企业客户办理

银企直联业务

0-10 万元（含），

具体收费以协议为准
企业客户

2025 年 8 月

14 日

86 承销费

向对公或同业客户

提供政府债及其他

承分销业务

按照承销面值的 0.05%-1.5%收取或

协商收取
对公或同业客户

2025 年 5 月

22 日

价格监督举报电话：12315； 本行监督举报电话：96065； 或 0512－56968152



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国际业务基本服务价目表

序

号
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适用对象 文件依据 生效日期 优惠政策

国际业务（市场调节价）

1

1.汇出汇款

1.1 电汇

汇款金额的 1‰，最低 50 元，最高

1000 元，另加邮电费。全额到账，

中间行费用按实收取。
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

按苏州银

行同业公

会 2001

年 11 月

13 日审

议通过的

自律规则

制定。

2014 年 8 月 1 日

2 1.2 汇款修改 100 元/笔，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 1.3 退汇 100 元/笔，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 1.4 汇票挂失止付 100 元/笔，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

2.汇入汇款

2.1 汇入汇款入收款人人账 收款金额的 0－1%，最高 500 元。 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 本行客户免收

6 2.2 退汇：已解付
按汇出境外汇款标准收费，

另加邮电费。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7
2.3 受益人要求转汇：已解付

转往境内

异地按汇出汇款标准收费，

另加邮电费。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 同城免收

8
2.4 受益人要求转汇：已解付

转往境外

按汇出境外汇款标准收费，

另加邮电费。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9

3.光票托收

3.1 光票托收
托收金额的 1‰，最低 50 元，最高

1000 元。另加邮费。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0 3.2 退票
50 元/笔，境外费用实收，另加邮

电费。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1 3.3 受益人要求退汇：已解付
按汇出汇款标准收费，另加邮电

费。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2 3.4 受益人要求转汇：已解付
按汇出汇款标准收费，另加邮电

费。
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3

4.进口代收

4.1 进口代收
进口代收金额的 1‰，最低 200 元，

最高 2000 元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4 4.2 代收单据转同业 2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5 4.3 保付
保付金额的 1‰，最低 150 元，

按月收取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6 4.4 无偿放单 2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7 4.5 退单 1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8 4.6 提示承兑 15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19
4.7 空运单放货证明/提单背

书：银行收单前
货款金额的 0.5‰，最低 500 元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0
4.8 空运单放货证明/提单背

书：银行收单后
5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1

5.出口托收

5.1 跟单托收
托收金额的 1‰，最低 100 元，最

高 2000 元。另加邮电费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2 5.2 无偿放单 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3 5.3 退单 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4 5.4 修改托收指示 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5 5.5 转让货款划拨 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6 5.6 催收 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7

6.进口信用证

6.1 开证

基本费率 1.5‰，最低 300 元。效

期超过 3 个月，按授信情况及风险

程度每 3 个月增收部分费用，该费

用不低于信用证金额的 0.5‰。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8 6.2 修改增额
增额的收取比照开证收费标准收

取，最低收费为 150 元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29 6.3 其他修改 最低修改手续费 150 元/笔收取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0 6.4 撤证 15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1 6.5 承兑 承兑金额的 1‰，按月收取，最低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

200 元。

32 6.6 退单 2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3 6.7 提货担保
提货担保金额的 0.5‰，最低 500

元，按季收取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4
6.8 空运单放货证明/提单背

书：银行收单前
货款金额的 0.5‰，最低 500 元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5
6.9 空运单放货证明/提单背

书：银行收单后
5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6 6.10 不符点处理费 450 元或等值外币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7 6.11 来单、付款处理费 议价,议价范围 0 至 USD3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8 6.12 延期修改 议价,议价范围为 0 至 1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39

7.出口信用证

7.1 撤证 1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0 7.2 通知/转递 2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 本行交单免费

41 7.3 修改通知

100 元/笔（如系保兑信用证下增额

修改，参照保兑费率计收，最低 100

元/笔）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2 7.4 预先通知 1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3 7.5 保兑

保兑金额的 2‰，最低 500 元，按

季收取（可按国家、银行风险程度

的上浮权）。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4 7.6 付款 付款金额的 1.5‰，最低 200 元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5 7.7 承兑
承兑金额的 1‰，按月收取，最低

150 元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6 7.8 转让信用证
信用证金额的 1‰，最低 300 元，

最高 2000 元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7 7.9 转让货款划拨 2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8 7.10 款项让渡：国内 3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49 7.11 款项让渡：国外 5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0 7.12 审单 单据金额的 1.25‰，最低 150 元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1 7.13 退单 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2 7.14 催收 另加邮电费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3 7.15 补制遗失出口信用证 1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4 7.16 代理出口信用证通知费 300 元/笔 对公客户 2022 年 10 月 26 日

55

8.国内信用证

8.1 开证

开证金额的 1.5‰,最低 300 元，效

期三个月以上者每三个月增收

0.5‰，收足全额保证金者除外。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6 8.2 修改

修改增额：比照开证收费标准收

取，最低 100 元，不另收修改手续

费。修改效期：效期三个月以上者

每三个月增收 0.5‰，收足全额保

证金者除外，按其他修改收费。其

他修改 100 元／笔。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7 8.3 通知 50 元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8 8.4 修改通知 50 元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59 8.5 议付 议付单据金额的 1‰，最低 100 元。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0 8.6 寄单 22.5 元（单据邮寄费用按实收取）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1 8.7 验单 200 元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2 8.8 不符点处理 450 元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3 8.9 撤销 100 元（加收邮电费）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4 8.10 付款 按照电子汇划费标准收取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5 8.11 开证行付款确认

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开证行付款

金额的 0.5‰，按月收取,最低 150

元。
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6 8.12 承兑
承兑金额的 0.5‰，按月收取，最

低 200 元。
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

67 9.结售汇汇率 9.1 结售汇汇率 我行每日挂牌价 对公客户、个人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68

10.外汇帐户管理

10.1 开立单位外汇帐户 50 元/户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2020年 3月 30

日起暂停收取

69 10.2 询证函 参照人民币业务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70 10.3 验资证明 参照人民币业务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71 10.4 更换印鉴 参照人民币业务 对公客户 2014 年 8 月 1 日

72 11.外币现钞提现 11.1 外币现汇账户提取现钞
美元、港币按提取金额的 4‰；

欧元、日元按提取金额的 8‰。
对公客户

《商业银

行服务价

格管理办

法》

2018 年 4 月 1 日

73 12.卖方押汇审单 12.1 单据审核
按发票金额的 0.1%-2%逐笔计收,

最低 200 元人民币。
对公客户 2021 年 11 月 17 日

74 13.买方押汇审单

13.1 提供对融资单据的合规

性、政策性和完整性人工审核，

收取手续费

按票据金额的 0.1%-2.0%逐笔计

收，单笔最低收费 200 元人民币。
对公客户 2021 年 4 月 25 日

75 14.其他 14.1 邮电费

电讯费：国内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

普通发电 10 元/笔，全电开证或保

函 200 元/笔；中国港澳台地区普

通发电 80 元/笔，全电开证或保函

300 元/笔；国际普通发电 150 元人

民币，全电开证或保函 600 元/笔；

业务中发生的邮费按我行与合作

快递公司的协议标准收取。

对公客户

按苏州银

行同业公

会 2001

年 11 月

13 日审

议通过的

自律规则

制定。

2014 年 8 月 1 日

价格监督举报电话：12315； 本行监督举报电话：96065； 或 0512－56968152


